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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分析，灵活就业从业者身份复杂，既有

通过网络平台提供服务但与平台之间没有劳动关系

的，如电商、外卖骑手；也有靠提供服务获取报酬但没

有工作单位的，如网络主播、民宿房东、电竞顾问等。

其工作地点、时间、用工关系都呈现出弹性化特征，给

传统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制度带来挑战。

“现有社保政策是建立在有劳动关系基础上的，

与就业形态的新变化不相匹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说，新就业形态的出现，也带来

新的社会保障问题。

青海省就业服务局副局长张俊建议，一方面，可

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的覆盖面，进一步明确灵

活就业的界定范畴，规范灵活就业的统计方式，加强

对失业转就业群体的就业帮扶。另一方面，尽快完善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工伤、失业保险的办法，打破户籍

门槛，保障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多位业内受访者建议，可针对灵活用工等新就业

形态特点，加大制度创新。如，可建立灵活就业人员

就业统计制度，为其参加各项社会保险的登记、缴费、

核查和待遇领取提供基础信息；对青年农民工、快递

和外卖等从业人员强制参保工伤、失业保险。

阿里研究院数字经济就业研究中心主任徐飞建

议，可研究调整社保政策的“有劳动关系才可以缴纳

社会保险”思路，确立没有劳动关系也可缴纳工伤保

险的规则，从制度层面明确工伤保险缴交责任主体。

从实施层面上看，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

师徐莉建议，在共享平台用工日益普及的情况下，可

按使用单位、平台和劳动者个人各缴一部分的方式，

解决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问题。

同时，多位受访者建议，应尽快从法律层面对共

享经济网络平台和就业人员的劳动关系的成立条件

明确边界、统一标准，更好维护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的

合法权益。

□ 据《瞭望》新闻周刊

北京通报“郭文思减刑案”
最新调查情况

北京市纪委市监委 13 日通报：2005 年 2 月 24 日，

郭文思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后经 9 次减

刑，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刑满释放。2020 年 3 月 14 日

15时许，郭文思在超市购物时，对提示其正确佩戴口罩

的段某某实施侵害，致段某某受伤死亡。案发后，社会

舆论强烈要求严惩郭文思故意伤害行为，并对其多次减

刑和改造成效等问题提出强烈质疑。

通报称：北京市委高度重视，市委政法委加强督

办，经公安机关侦查认定，郭文思涉嫌故意伤害罪，且

其曾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刑罚，仍不思悔改，再次实

施暴力犯罪，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

害性极大。3月28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对郭

文思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批准逮捕。目前，郭文思故

意伤害致人死亡一案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3月

31日，北京市成立联合调查组，由市委政法委牵头，市监

委、市人民检察院共同参与，对郭文思多次减刑问题依纪

依法开展调查。市纪委监委同时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

纪违法和职务犯罪问题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北京市纪委市监委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审查调

查工作，通过调取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潮白监狱和清

园监狱、市监狱管理局及清河分局、市清河人民检察

院、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有关郭文思服刑期间档案、减

刑手续、会议记录、裁定案卷等文件资料，讯问询问被

调查人和证人，对有关人员依法采取留置措施，经过 5

个多月的工作，现已查明“郭文思减刑案”中有关人员

涉嫌职务犯罪问题。

经查，郭文思先后在天河监狱、潮白监狱、清园监

狱、延庆监狱、柳林监狱服刑，其违规减刑问题主要发

生在潮白监狱、清园监狱。郭万普（郭文思之父，中国

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退休职工）在郭文思服刑期间，以直

接或通过他人请托监狱系统、检察院、法院相关工作人

员，并给予款物的方式，谋求关照郭文思服刑生活，帮

助郭文思快速减刑。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13日通报：近日，经北京市监委

调查终结，郭文思减刑案所涉 14 名公职人员及重要关

系人涉嫌受贿罪、行贿罪、徇私舞弊减刑罪等案件，已

经移送北京市有关检察院审查。经北京市公安局侦查

终结，犯罪嫌疑人郭文思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案，已经

移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上述案件

正在审查办理中。

针对郭文思减刑案暴露的个别检察人员违法违纪问

题，北京市检察机关将举一反三，认真整改，在全市检察

系统深入开展警示教育，依法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13 日通报：我院根据市纪委

市监委调查情况，对郭文思历次减刑案件进行复查，认

为郭文思减刑案件确有错误，目前已经启动重新审理程

序。同时，我院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5年审

理的郭文思故意杀人案进行复查，认为该案的审理和判

决符合法律规定。针对郭文思减刑案中暴露的法院系统

个别公职人员违法违纪问题，我院将深刻吸取教训，举一

反三，在全市法院深入开展“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示教

育，健全完善司法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全面从严治院、全面从严管理，不断提升审判质效，

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北京市司法局 13 日通报：市纪委市监委对郭文思

减刑案调查情况进行了通报，该案暴露出的突出问题，

教训深刻，令人警醒，全市司法行政系统一定深刻反

思、举一反三，坚决彻底整改。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

将强化主体责任，严肃纪律，强化问责，以案为鉴，全

面加强对监狱、戒毒工作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

管理，在司法行政系统开展教育整顿，落实司法行政

系统执法司法制约监督各项制度规范，不断提高执法

司法公信力。 □ 据新华社

社保有门槛、工伤无保障、劳动关系难认定……

灵活就业三痛点怎么破？
当前，我国灵活就业形式多种

多样，主要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

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就业人数

达2亿人左右。作为灵活就业的一

种形态，外卖骑手入职门槛低、时间

灵活、收入与接单量挂钩，成为不少

人就业、兼职的新选择。然而，“被

困在算法”里的外卖骑手，也面临着

无正式劳动合同、无社保保障、商业

保险无人敢保等职业梗阻。

记者调研发现，这些梗阻也存

在于部分灵活就业群体中，缴纳社

保存在户籍门槛、工伤保险缺乏政

策支撑、劳动关系难认定，是摆在他

们面前的三大痛点。

灵活就业成为兼职的主要渠道之一

疫情发生以来，灵活就业不断升温。一方面，逐

渐成为新增就业的重要渠道。例如，青海省人社厅统

计显示，截至今年 7 月，青海实名登记就业 139 万人，

其中申报灵活就业22万人，占比16%。灵活就业已从

传统的打零工、做小工、当家政，扩大到网络平台、自

由职业、共享业态等领域，从业人员从过去的农民工

拓展到大学生、白领等群体。

另一方面，灵活就业也成为兼职的主要渠道之

一。智联招聘的调查显示，疫情期间 32.5%的受访白

领表示从事过灵活就业或兼职。美团发布的相关骑

手就业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美团骑手总量同比增

长16.4%，近四成骑手拥有律师、舞蹈演员、导演、软件

工程师等其他工作，其中8.8%的骑手拥有不止一份灵

活就业工作。

共享员工也成为企业灵活用工的新探索。疫情

期间，上海市“独立日灵活用工平台”通过“共享用工”

计划，为超过5万名餐饮企业职工提供过渡岗位，为百

余家企业解决用工问题。

存在社保门槛等三痛点

记者调查发现，缴纳社保难、劳动关系难认定等

梗阻，也困扰着不少灵活就业人员。

首先，社保缴纳存在户籍门槛。北京、上海等地部

分灵活就业人员反映，由于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外地户口无法在当地缴纳社保，而社保缴费记录与积分

入户、购车摇号、购买住房挂钩，不少人只能采用代缴社

保的方式。记者在北京、上海两地社保部门了解到，目

前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只针对本地户籍居民，外地

户籍居民缴纳社保必须通过用工单位缴纳。

其次，缴纳工伤保险存在障碍。记者采访多地社保

部门了解到，目前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只包括基本养老和

医疗两项，不包括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社会保险法

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险都有明确规

定，而工伤、失业、生育三项保险未有明确规定。

“没有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就无法缴纳工

伤保险，在没有新规定出台前，现行政策还难以突

破。”江苏某基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说，灵活就业人员

可自行投保人身意外险等商业险，但工伤保险附加值

更高，保障力度更大。

此外，用工性质尚不明确，劳动关系认定做法不

一。记者通过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对于外卖骑手等

灵活就业中出现交通意外等情况发生诉讼中，对是否

存在劳动关系目前认定判决不一。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起去年劳动争议

案件判决中，外卖骑手孙某与一家企业签订订单配送

承揽合同，通过饿了么订单系统承接和配送订单，孙

某在送餐中受伤，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法

院审理认定，孙某与这家企业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

征。而类似案件，在浙江桐庐、辽宁沈阳等地法院判

决中，饿了么、美团等骑手与地方运营平台都被认定

存在劳动关系。

业内人士介绍，外卖送餐、快递跑腿等共享平台与

骑手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目前业内尚无明确规定，影响

了相关从业人员的薪酬、福利、保障等劳动权益保护。

保障政策要跟上就业形势变化


